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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8_B8_E6_B3_95_E5_c33_40573.htm 股份制改造中，国有资

产折股需遵循怎样的要求？股份制改造中，国有资产折股应

遵循下列要求： （一）国有企业（指单一投资主体的企业）

改组设立股份公司，在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后，须将净资产

一并折股，股权性质不得分设。其股本由依法确定的国有持

股单位统一持有，不得由不同的部门或机构分割持有。 （二

）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组，要按《在股份制试点工作中贯

彻国家产业政策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，保证国家股或国有

法人股（该国有法人单位应为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

）的控股地位。 （三）国有资产折股时，不得低估作价折股

，一般应以评估确认后的资产折为国有股股本。在一定的市

场条件下，也允许公司净资产不完全折股，即国有资产折股

的票面价值总额可以略低于经资产评估并确认的净资产总额

，但折股方案须与募股方案和预计发行价格一并考虑，折股

比率（国有股股本/发行前国有净资产）不得低于65%。股票

发行溢价倍率（股票发行价格/股票面值）不应低于折股倍数

（发行前国有净资产/国有股股本）。净资产未全部折股的差

额部分应计入资本公积金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资本（净资产

）转为负债。净资产折股后，股东权益等于净资产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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